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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实际案例探讨公开充分的审查标准和申请人的答复技巧

Discussion on the standard of full disclosure and the applicants' reply skills from three
practical cases

李小童 郑君 姚云

摘要：本文从三个驳回案例出发，结合专利法的立法宗旨探讨了发明专利申请说

明书公开充分的审查标准和判断方法，并讨论了申请人面对说明书公开不充分质

疑的答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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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专利法第 26条第 3款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做出清楚、完

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这里的清楚包括内容明确、用词准确，完整是指说明书应当包括专利法和专

利法实施细则所要求的各项内容，不能遗漏为理解和实施发明所需的任何技术内

容，而“能够实现”则是判断说明书是否“清楚”、“完整”的标准与依据。这一

点与阅读者的水平有关。对于一个本行业的专家来说，也许只要看看附图，不需

要文字说明就觉得很清楚了；而对于一个外行来说，或许还必须补充很多基础知

识，才能理解发明的内容[1]。为了使规定的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专利法规定 ，

“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由此可见，应当从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下文简称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出发，判断说明书记载的技术

方案是否能够实现。

但是，对公开充分的判断从来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不仅各个国家之间

审查标准不完全一致，同一国家不同审查员的审查尺度也有所差异。此外，申请

人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考虑，尤其是在化学领域，撰写说明书时常常保留一些技

术诀窍（know-how），有时甚至隐去最佳实施例，只公开次优选的实验方法，或

者迫使公众在实施说明书的技术方案的过程中仍需花费很大的实验量、消耗较多

成本才能实现技术效果[2]。因此，如何判断说明书公开充分与否，更好地平衡申

请人个人利益和代表广泛公众的国家利益，成为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国内外很

多学者、代理人和审查员都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3-7]。

本文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均在审查阶段经过多个审查员的多次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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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引起一定争议，但最终还是倾向于认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实施其发明 ，

已经予以驳回。下面对三个案例进行详细的讨论，以期更好地把握公开充分的审

查标准，加深对专利法第 26条第 3款的理解。同时也探讨了如何撰写说明书才

能满足说明书公开充分的要求以及申请人如何更好地对公开不充分的质疑进行

答复。

二、案例分析

案例 1111

[[[[相关案情]]]]

权利要求 1：一种三步合成制备树脂乳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是：

(1)配备原料：邻苯二甲酸二烯丙酯 DAP、苯乙烯、丙烯酸丁酯、丙烯酸、

甲基丙烯酸羟乙酯、R—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A174、反应型乳化

剂 SVS、水、分子量调节剂及催化剂；

(2)先进行第一步反应：按重量百分数，取原料中 15％邻苯二甲酸二烯丙酯、

10％苯乙烯、15％丙烯酸丁酯、15％丙烯酸、15％甲基丙烯酸羟乙酯、15％R—

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15％反应型乳化剂 SVS、15％水、15％分子

量调节剂及 15％催化剂，在 90度进行反应，反应时间为 20分钟，停 10 分钟；

(3)再进行第二步反应：按重量百分数，取原料中 20％邻苯二甲酸二烯丙酯、

15％苯乙烯、10％丙烯酸丁酯、20％丙烯酸、20％甲基丙烯酸羟乙酯、20％R—

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20％反应型乳化剂 SVS、20％水、20％分子

量调剂及 20％催化剂，加入第一步反应物中，在 90度进行反应，反应时间为 20

分钟，反应后停 10分钟；

(4)最后进行第三步反应：把剩余的原料混合成乳液，滴入第二步反应物中，

在 90度 2小时 20分钟内滴完，即得成品。

说明书的发明内容部分和具体实施方式部分都只记载了和权利要求 1 相同

的表述，只公开了各种原料在三个步骤之间的分配比例，而没有公开各种原料的

具体用量。

[[[[具体分析]]]]

该案例的问题在于说明书中给出的技术方案其实是和权利要求几乎完全相

同的一致性表述，没有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可操作性强的实施例，说明书中大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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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记载了每一种原料在第一步、第二步和第三步分别加入的百分比，由于没有给

出各种原料投料的总量，导致无法获知每一步中各种原料之间的比例以及整个聚

合过程中各种原料之间的比例，特别是缺乏对乳液性能有着重要影响的 DAP、

苯乙烯、丙烯酸丁酯、丙烯酸等各种单体之间的用量比值。该案例在审查阶段出

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说明书中没有记载各原料的用量关系，那

么当重复本申请的技术方案时自然不知道每种原料需要加入多少，这属于审查指

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 2.1.3节所定义的五种公开不充分情形中的第（2）种，技术

手段是含糊不清的，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无法具体实施[8]。但是另外一种观点

认为，能不能实施应该由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判断，而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知

晓本领域的普通技术知识并能够获知申请日之前本领域的所有现有技术，如果采

用 DAP等原料来制备树脂乳液的方法中各种原料的用量关系是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知识或者是现有技术中已经存在的信息，那么本申请说明书就应该是公开充分

的。经过多位审查员讨论之后多数人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由于本领域的现有技术

也应当包括本领域的普通技术知识，因此本申请说明书公开充分与否的关键就在

于采用 DAP 等原料来制备树脂乳液时各原料之间的用量关系是否属于现有技

术。审查员为此进行了检索，但是没有发现能够表明其为现有技术的证据。

审查员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下文简称为“一通”）指出说明书公开

不充分。遗憾的是，申请人并未正确理解一通对于公开不充分的质疑，申请人在

针对一通提交的意见陈述书中指出，其发明通过分批少量多次的投料能够有效避

免原料大量加入造成的乳液聚合混乱和树脂乳液粒径分布不均的问题，着重强调

了本发明的技术手段所能带来的各种有益的技术效果。申请人的陈述更像是针对

创造性的陈述而不是针对公开不充分的陈述。但是出于尽量维护申请人利益考

虑，审查员并没有在一通后驳回而是发出第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下文简称为“二

通”）再次告知申请人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的原因所在。申请人在针对二通的答复

中找到了陈述说明书公开充分的关键所在，提出了各种原料之间的用量比例属于

现有技术，但是申请人并没有提供证据来支持其观点，因此审查员做出了驳回决

定。

本案申请人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存在失误，申请人在收到一通之后没有正

确理解审查员的意图，也没有找到说明书公开充分与否的关键点，因而没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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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的关键所在进行说理和举证。申请人在收到二通之后找到了分歧的关键点，

但是仅仅在意见陈述书中提出“现有技术中已经有人……开发出不同的原料组合

和配比”，没有提交申请日前的正规出版物或者其它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其

实，申请人既然已经找到了公开充分与否的关键点，而且申请人又认为现有技术

中已经有人开发出了各种原料的用量关系，那么申请人只需将其手中掌握的能够

证明各种原料用量关系属于现有技术的证据随同意见陈述一并提交，审查员极有

可能撤销公开不充分的审查意见。

案例 2222

[[[[相关案情]]]]

权利要求 1：一种用于制备乙烯的均聚物或共聚物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包括 i)具有通式 I的金属茂催化剂组分、ii)活化剂和 iii)任选载体的催化

剂体系注射入反应器中；

b)将乙烯单体以至少 6.5wt％的浓度注射入该反应器中；

c)注入一定量的氢以使得在进料中的 H2/C2的比率低于 85g/106g；

d)在聚合条件下将温度维持在低于 90℃；

e)收取聚乙烯树脂。

说明书中没有公开 b)步骤乙烯浓度的基准。

[[[[具体分析]]]]

该案例 b)步骤只给出了乙烯单体浓度的数值，但是没有给出浓度的基准。浓

度的定义是一定量溶液中所含溶质的量，也就是乙烯单体的重量除以溶液总重

量，但是溶液总重量有多种可能，例如乙烯和共聚单体的总重、乙烯和共聚单体

以及氢气的总重、加入过程中气体的总重、加入后反应器内气体物质总重等，可

见在乙烯单体浓度基准未知的情况下，仅有乙烯单体浓度的数值并不能让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清楚地知道乙烯单体的用量是多少。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讨论硫酸浓

度时，其浓度基准几乎是约定俗成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知道浓度的基准就是硫

酸和水的总重量，显然无需单独指出浓度的基准。但是对本案例而言，并不存在

这样隐含的、公认的基准。因此，乙烯单体浓度基准的缺失，属于审查指南第二

部分第二章第 2.1.3节所定义五种公开不充分情形中的第（2）种。

审查员据此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申请人在意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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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书中提出，在聚合物合成工艺中，所用单体的浓度是基于聚合反应期间反应器

内所有组分的总重量而计算得到的，申请人同时认为，这是本领域技术人员都知

道的。但是，根据审查员的检索，在乙烯聚合技术中，乙烯单体浓度有如前所述

的多种计算基准，申请人所陈述的“反应器内所有组分的总重量”并非本领域唯

一的、公知的浓度基准，申请人的陈述不具有说服力。同时，申请人也没有提交

任何证据来证明现有技术中通常都是以反应器内所有组分的总重量为乙烯单体

浓度基准，因此审查员做出驳回决定。

本案例和第一个案例有相似之处，造成公开不充分的原因也是申请人在撰写

说明书时没有将技术方案中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均一一交代清楚。申请人由于在某

一行业长期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实验技能，很容易想

当然地将自己熟知的知识无条件地认定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都应该知道的知识。

申请人在完成一个发明创造时，通常都进行了多次实验探索，因而实验操作非常

熟练，会在大脑中形成思维定势，相应地，在撰写说明书时也往往会受这种思维

定势的影响，从而不自觉地以为某一步骤的操作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都应该知道

的。这会导致在说明书中有意或无意漏掉了很多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从现有技

术中直接、唯一地获得而其又与发明密切相关的技术信息，很容易留下公开不充

分的隐患。本案例申请人在进行实验时可能都是以反应器内所有组分总重量为基

准来计算乙烯的含量，因而在撰写说明书时也就以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都知道乙

烯含量的基准，未将其写入说明书，也没有撰写一个完整的实施例，才会导致公

开不充分。

此外，申请人在进行意见陈述时已经找到了和审查员分歧的关键，即“通常

都是以反应器内所有组分的总重量为乙烯单体浓度基准”是否为现有技术，但是

申请人只是在意见陈述书中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提交证据来证明现有技术中

通常都是以反应器内所有组分的总重量为乙烯单体浓度基准，才会导致驳回。

案例 3333

[[[[相关案情]]]]

权利要求：一种聚丙烯，该聚丙烯是一种由凝胶渗透色谱确定的 Z-均分子

量Mz与重均分子量Mw的比率Mz/Mw 为 4.1或更大、溶胀比率为 1.4至 1.8且

流动的活化能为 48至 105kJ/(mol·K)的线性聚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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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中公开了聚丙烯的分子量分布、溶胀比率、流动活化能和制备方法，

但是没有公开聚丙烯的分子量。

[[[[具体分析]]]]

本案例属于高分子化合物发明，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十章第 3.1节对此类申

请有进一步的规定：对于化合物发明，说明书中应当说明该化合物的化学名称及

结构式（包括各种官能基团、分子立体构型等）或者分子式，对化学结构的说明

应当明确到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确认该化合物的程度；并应当记载与发明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相关的化学、物理性能参数（例如各种定性或者定量数据和谱图

等），使要求保护的化合物能被清楚地确认。此外，对于高分子化合物，除了应

当对其重复单元的名称、结构式或者分子式按照对上述化合物的相同要求进行记

载之外，还应当对其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重复单元排列状态（如均聚、共聚、

嵌段、接枝等）要素作适当的说明；如果这些结构要素未能完全确认该高分子化

合物，则还应当记载其结晶度、密度、二次转变点等性能参数。

由于审查指南对高分子化合物发明的要求中使用了“应当”、“适当”等措辞 ，

容易引起争议，因此，想要正确地理解审查指南中的这部分规定，应当分析高分

子化合物结构和分子量的关系。高分子化合物是由多个相同的、简单的结构单元

通过共价键重复连接而成，因此，其结构式包括重复单元的结构和重复单元重复

的数目（等价于分子量）两大特征，由于高分子化合物的力学性能和分子链段长

短具有密切关系，高分子化合物的分子量具有和重复单元结构同等重要的地位[9-

11]。如果只有重复单元结构而没有分子量，则不能获知分子链段长短，如果只有

分子量而没有重复单元结构，则不能获知分子链段的主体结构，二者缺一不可。

审查指南中对公开分子量提出的要求是“应当”，而在法律上，“应当”等价于“必

须”，是强制性的。至于“适当”，则是对分子量等要素公开程度的要求，从审查

指南随后的规定中不难判断出“适当”的含义是“完全确认高分子化合物”。由

此可见，根据审查指南的这部分规定，实际上是要求高分子化合物必须公开到完

全确认其结构的程度，而分子量则直接决定高分子化合物的重要结构特征——分

子链段长短，所以，分子量数据的缺失，通常会导致高分子化合物发明公开不充

分。当然，如果说明书虽然没有记载分子量，却记载了和分子量具有确定对应关

系的聚合度、特性粘数、羟值、酸值等结构参数，则同样可以达到完全确认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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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合物的程度。但是，溶胀比、粘度、熔体流速、玻璃化温度、冲击强度等性

能参数和分子量通常并不具有确定的对应关系，采用性能参数限定往往不足以完

成高分子化合物的确认工作。

审查指南的这一规定也和专利法的立法宗旨一致，即用公开换保护的机制保

证专利制度的有序合理运行[12]。高分子化合物发明如果在权利要求中使用性能参

数来限定其保护范围，却不在说明书中对应公开分子量，本领域技术人员重复其

发明时就会形成一个悖论：由于说明书没有公开分子量数据，本领域技术人员并

不知道选择多长的分子链段才能够使产品具有满意的性能参数，因而只能根据性

能参数去制备产品，然而性能参数又只有在产品制备出来以后才能够去测试并获

得，在产品制备出来之前无法测试其性能参数，而想要获得性能参数又必须首先

制备出产品。也就是说，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实际上还是不能根据说明书的记载去

实施其发明，申请人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公开其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却又通过性

能参数的限定获得了专利权的保护，其当然会违背公开换保护的立法宗旨，如果

不对其进行质疑，既对公众不公平也有可能损害到国家利益。

本案例说明书中虽然记载了聚丙烯的溶胀比率、流动活化能和制备方法，但

是审查员在现有技术中并未发现聚丙烯溶胀比率和流动活化能与聚丙烯分子链

段长短之间具有确定联系，即并不能依据溶胀比率等性能参数代替分子量确定聚

丙烯的结构，至于说明书中公开的制备方法，也不能像阴离子活性聚合一样可以

计算出聚合产物的分子量。因而，本案例的关键在于，说明书既没有公开聚丙烯

的分子量，也没有公开聚合度等与分子量对应的数据，也不能根据制备方法和溶

胀比等性能参数确定出聚丙烯的分子量信息。

因此，审查员发出一通，指出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申请人提交意见陈述，认

为审查指南中对分子量的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审查指南并没有规定一定要记载高

分子化合物的分子量，但是根据以上分析，这种陈述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审查员

做出了驳回决定。

分析本案例的说明书，申请人出于某种原因未在说明书中公开高分子化合物

的分子量，导致了审查员提出公开不充分的质疑。针对审查员的质疑，申请人如

果能够提交现有技术的证据来证明，说明书中所涉及的聚丙烯性能参数与其分子

量之间的关系已经是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即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技术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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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聚丙烯的性能参数判断出其所需的分子量，那么，审查员对于公开不充分的质

疑就有必要重新考虑了。

三、结论

从以上三个案例可以看出，判断说明书公开充分与否的最终标准是“能够实

现”，判断是否属于能够实现时应当将自己置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的水平，既不

能高于这个水平，也不能低于这个水平。由于审查员需要审查涵盖不同领域的各

种发明专利申请，所以就某一具体发明而言，发明人可能比审查员了解更为深入 ，

因此，审查员应当进行必要的检索，通过检索使自己达到本领域的技术人员的水

平，并在此水平下判断公开充分与否。同时必须考虑专利法的立法宗旨——公开

换保护，结合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进行判断。

笔者认为，一个操作性较强、可供参考的方法是，审查员可以将自己想象为

一个即将要重复发明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逐步模拟说明书中的操作步骤，对于

申请人略去的技术特征，如果审查员通过检索未在现有技术中发现，而且又对发

明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即可质疑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申请

人可以提供其为现有技术的证据对此质疑加以解释说明。

四、对申请人的建议

首先，申请人在撰写说明书时应当将自己置于专利法意义上的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的认识水平，避免将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技术手段认定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都应该知道的，更应避免将本人经常进行的实验操作直接认定为本领域的公知常

识或者常规技术手段，即：对于凡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从现有技术中直接、

唯一地得出的有关内容，均应当将其写入说明书中，尤其是涉及含量、浓度等特

征时一定要给出完整的技术信息，既应当给出其数值也应当给出其量纲、基准和

测试方法等。

其次，说明书中最好包括若干个最能体现发明精髓的实施例和对比例，化学

领域实施例的撰写不同于权利要求也不同于说明书中的发明概述，实施例是一个

独立完整的化学实验操作流程，不仅应包括全部的实验步骤和每一步骤的具体操

作，也应给出所有原料的名称、数量、状态，还应给出反应条件例如温度、压力 、

光照等以及产品的分析测试数据。在发明内容部分没有对发明做出清楚完整的说

明时，实施例中的详细操作步骤可以帮助审查员和公众理解并实施发明的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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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也能成为申请人陈述说明书公开充分的依据。

最后，申请人针对公开不充分的质疑，不宜只是笼统地陈述说明书公开充分 ，

还应当从发明的技术方案本身入手，围绕审查员质疑公开不充分的理由，找出其

中的关键点，证明未记载的技术特征为现有技术。最重要的是提供包括期刊、专

利、学位论文等正规出版物在内的现有技术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避免只断言

某一技术特征属于现有技术而不提交证据，从而对审查员的质疑做出令人信服的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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